附件2
珠海市物业服务企业优良信息评分标准
	序号
	信息类别
	评分内容与标准
	评分依据

	1
	建立健全党组织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物业服务企业已单独建成立党组织的，得10分。
物业服务企业建立联合党支部的得5分，物业服务企业（法人）负责人同时兼任该企业党组织负责人的，得10分。
	上级党组织批准文件

	2
	各级党组织表彰奖励
	分别获得中央、省级、市级、区级、镇街党建工作荣誉表彰的企业或项目，每项分别得40、30、20、10、5分奖励。可累计得分，最高不超过100分。
	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书或者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3
	
各级国家机关表彰奖励
	国家、省级（部委）、市级、区级、镇街表彰企业的，每一项分别得40、30、20、10、5分；表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物业项目负责人的，企业按减半得分。可累计得分，最高不超过100分。
	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书或者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4
	各级行业协会表彰奖励
	国家、省、市物业协会表彰企业的，每一项按15、10、5得分；表彰物业服务项目或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物业项目负责人的，企业按减半得分。可累计得分，最高不超过40分。
	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书或者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5
	国家、省及本市规定的其他优良信息
	市级（含）以上，每一例得15分；市级以下，得10分。可累计得分，最高不超过50分。
	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书或者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6
	区物业主管部门及镇街认定的其他优良信息
	每一例可得5分。可累计得分，最高不超过40分。
	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书或者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7
	物业服务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或参与公益活动，获得认可的
	被中央、省级、市级、区级主要媒体正面报道的，每一例分别得20、15、10、5分。可累计得分，最高不超过40分。
	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书、有效证明文件或媒体报道记录


  评分标准说明：
1．本评分标准中最高得分均指一个信用记录周期内，同一信息类别最高累计得分。
2．已超过记分范围的优良信息，载入信用档案，不予记分。
3．同一事项获得多个奖励的，按最高级别奖励计算。
[bookmark: _GoBack]4．街镇和各级行业协会颁发的与物业服务业务无直接关系的表彰不予记分。
